附 件 18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医师（含助理）资格的认定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三条。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2
	医师执业注册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医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3号）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3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行政许可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4
	护士执业注册
	行政许可
	《护士条例》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5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6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行政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7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许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8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卫妇发〔1995〕7号公布，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7号修正）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9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卫妇发〔1995〕7号公布，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7号修正）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10
	中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11
	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12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行政许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委
	

	13
	对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8 号 2017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事故未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导致危害扩大，或者隐瞒、缓报、谎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4
	对未按照规定设置与其经营规模、项目相适应的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拆除上述设施设备，或者挪作他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8 号 2017年修订）
第三十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造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5
	对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办理预防性卫生审查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8 号 2017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九）未按照规定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核手续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6
	对未按照规定配备预防控制鼠、蚊、蝇、蟑螂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拆除预防控制鼠、蚊、蝇、蟑螂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8 号 2017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卫生检测或者评价不合格而投入使用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7
	对任用两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八十一条  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二）任用的非卫生技术人员给患者造成伤害。
    医疗机构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按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处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8
	对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八十一条  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任用两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
    医疗机构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按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处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19
	对转让或者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以营利为目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八条  对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在限期内仍不办理校验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0
	对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受让方或者承借方给患者造成伤害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九条  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二）转让或者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以营利为目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1
	对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给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九条  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三）受让方或者承借方给患者造成伤害。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2
	对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九条  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四）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给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3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法规定，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九条  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4
	对医疗机构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供应的血液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2012年6月7日卫生部令第85号公布）
第三十八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5
	对医疗卫生机构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三条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卓法大队
	

	26
	对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不符合要求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件；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7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将医疗废物按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使用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不符合要求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8
	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29
	对医疗卫生机构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0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条例及本办法的规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排入污水处理系统的处罚
	行政处罚
	1.【部门规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10月15日卫生部令第36号发布）
第四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1
	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本）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生产的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2
	对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七十五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并吊销有关医务人员的执业证书：（一）违反本法规定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3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执业资格。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4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年修正本）
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  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5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年修正本）
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  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6
	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未按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附随消毒合格证明，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年修正本）
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  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7
	对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一）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未按规定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行检验；（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或者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六）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七）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八）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按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九）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未将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等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十）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或者未定期提交自查报告；（十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十二）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8
	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收受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39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或者非医师行医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本）
第九十条 第二款  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收受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执业医师，由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3年修正本）第九十一条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本）第九十条】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0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1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六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发给证书的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吊销；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2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3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4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九）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5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不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6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不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7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传染病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8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修正本）
第三十七条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二）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传染病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49
	对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三十二条  未经医师（士）亲自诊查病人，医疗机构不得出具疾病诊断书、健康证明书或者死亡证明书等证明文件；未经医师（士）、助产人员亲自接产，医疗机构不得出具出生证明书或者死产报告书。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对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0
	对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仍从事诊疗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及时申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1
	对医疗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仍从事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拒不校验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关办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2
	对承担尸检任务的医疗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尸检的处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五十八条  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3
	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从事接种工作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五十八条  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一）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尸检的；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4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接受委托配送疫苗的疫苗批发企业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2016年修正本）
第六十八条  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从事接种工作的，由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持有的疫苗的，没收违法持有的疫苗；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降级的处分。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5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令第15号公布）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置人类精子库，采集、提供精子的非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罚；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的规定处罚。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6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七条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的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7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七条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的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六）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8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给患者造成伤害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七条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的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59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使用假药、劣药蒙骗患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七条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的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四）给患者造成伤害；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60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处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部门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2月3日经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十七条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的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五）使用假药、劣药蒙骗患者。
	固阳县卫健委
	固阳县卫健执法大队
	


注：1.事项名称填写的格式为“对XXX 的行政处罚(强制......)”;
2.事项类型：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确
认、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裁决及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等；
3.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均要填写单位规范全称，如“呼和浩特市文化和旅游局”。









附件2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统计表

	序  号
	

单位
	行政执法事项数量(项)

	
	
	行政
许可
	行政监
督检查
	行政
处罚
	行政强
制措施
	行政强
制执行
	行政
处罚
	行政
确认
	行政
给付
	行政
征收
	行政
裁决
	
其他

	
1
	自治区
本级
	
	
	
	
	
	
	
	
	
	
	

	

2
	盟市级
执法部
门
	
	
	
	
	
	
	
	
	
	
	

	

3
	旗县级
执法部
门
	11
	
	48
	
	
	
	1
	
	
	
	

	
4
	苏木乡
镇级
	
	
	
	
	
	
	
	
	
	
	

	总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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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行政执法事项调整清单

	序  号
	


事项
名称
	


事项
类型
	


法律法规
规章依据
	



责任主体
	



调整建议
	



调整理由
	

法规、规章具体修改意见

	
	
	
	
	
	
	
	法规规章名称
	具体修改意见

	
	无
	
	
	
	
	
	
	








[bookmark: _GoBack]注：1.事项类型：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确 认、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裁决、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等；2.调整建议包括：取消、调整、暂 停；3.调整理由及依据：调整理由要明确具体；4.法规、规章具体修改意见：要明确调整该项行
政执法事项时，涉及的法规、规章的具体修改意见。


